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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布日期文號】內政部 100 年 12 月 12 日內授中辦地字第

1000726272號令 

【要旨】修正「土地登記規則」部分規定，自 100年 12月 15日生效。 

【內容】修正「土地登記規則」部分規定，自 100年 12月 15日生效。 

      附修正「土地登記規則」部分規定 

土地登記規則部分條文修正條文 

第二十七條  下列登記由權利人或登記名義人單獨申請之： 

一、土地總登記。 

二、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 

三、因繼承取得土地權利之登記。 

四、因法院、行政執行處或公正第三人拍定、法院判

決確定之登記。 

五、標示變更登記。 

六、更名或住址變更登記。 

七、消滅登記。 

八、預告登記或塗銷登記。 

九、法定地上權登記。 

十、依土地法第十二條第二項規定回復所有權之登

記。 

十一、依土地法第十七條第二項、第三項、第二十條

第三項、第七十三條之一、地籍清理條例第

十一條、第三十七條或祭祀公業條例第五十

一條規定標售或讓售取得土地之登記。 

十二、依土地法第六十九條規定更正之登記。 

十三、依土地法第一百三十三條規定取得耕作權或所

有權之登記。 

十四、依民法第五百十三條第三項規定抵押權之登

記。 

十五、依民法第七百六十九條、第七百七十條或第七

百七十二條規定因時效完成之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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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依民法第八百二十四條之一第四項規定抵押權

之登記。 

十七、依民法第八百五十九條之四規定就自己不動產

設定不動產役權之登記。 

十八、依民法第八百七十條之一規定抵押權人拋棄其

抵押權次序之登記。 

十九、依民法第九百零六條之一第二項規定抵押權之

登記。 

二十、依民法第九百十三條第二項、第九百二十三條

第二項或第九百二十四條但書規定典權人取

得典物所有權之登記。 

二十一、依民法第一千一百八十五條規定應屬國庫之

登記。 

二十二、依直轄市縣（市）不動產糾紛調處委員會設

置及調處辦法作成調處結果之登記。 

二十三、法人合併之登記。 

二十四、其他依法律得單獨申請登記者。 

第二十九條  政府機關遇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時，得囑託登記機關

登記之： 

一、因土地徵收或撥用之登記。 

二、照價收買土地之登記。 

三、因土地重測或重劃確定之登記。 

四、因地目等則調整之登記。 

五、依土地法第五十二條規定公有土地之登記。 

六、依土地法第五十七條、第六十三條第二項、第七

十三條之一第五項或地籍清理條例第十八條第

二項規定國有土地之登記。 

七、依強制執行法第十一條或行政執行法第二十六條

準用強制執行法第十一條規定之登記。 

八、依破產法第六十六條規定之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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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依稅捐稽徵法第二十四條第一項規定之登記。 

十、依國民住宅條例施行細則第二十三條第三項規定

法定抵押權之設定及塗銷登記。 

十一、依第一百四十七條但書規定之塗銷登記。 

十二、依第一百五十一條規定之公有土地管理機關變

更登記。 

十三、其他依法規得囑託登記機關登記者。 

第四十條  申請登記時，登記義務人應親自到場，提出國民身分證

正本，當場於申請書或登記原因證明文件內簽名，並由登記

機關指定人員核符後同時簽證。 

前項登記義務人未領有國民身分證者，應提出下列身分

證明文件： 

一、外國人應提出護照或中華民國居留證。 

二、旅外僑民應提出經僑務委員會核發之華僑身分證明

書及其他附具照片之身分證明文件。 

三、大陸地區人民應提出經行政院設立或指定之機構或

委託之民間團體驗證之身分證明文件或臺灣地區

長期居留證。 

四、香港、澳門居民應提出護照或香港、澳門永久居留

資格證明文件。 

五、歸化或回復中華民國國籍者，應提出主管機關核發

之歸化或回復國籍許可證明文件。 

第四十一條  申請登記時，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當事人得免親自到

場： 

一、依第二十七條第四款規定，得由權利人單獨申請

登記。 

二、登記原因證明文件及同意書經依法公證、認證。 

三、與有前款情形之案件同時連件申請辦理，而登記

義務人同一，且其所蓋之印章相同。 

四、登記原因證明文件經依法由地政士簽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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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登記義務人為無行為能力人或限制行為能力人，

其法定代理人已依第三十九條規定辦理並親自

到場。 

六、登記義務人依土地登記印鑑設置及使用作業要點

於土地所在地之登記機關設置土地登記印鑑。 

七、外國人或旅外僑民授權第三人辦理土地登記，該

授權書經我駐外館處驗證。 

八、大陸地區人民或香港、澳門居民授權第三人辦理

土地登記，該授權書經行政院設立或指定之機構

或委託之民間團體驗證。 

九、祭祀公業土地授權管理人處分，該契約書依法經

公證或認證。 

十、檢附登記原因發生日期前一年以後核發之當事人

印鑑證明。 

十一、土地合併時，各所有權人合併前後應有部分之

價值差額在一平方公尺公告土地現值以下。 

十二、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協議書與申請書權利人

所蓋印章相符。 

十三、依第四十三條第三項規定辦理更正登記所提出

之協議書，各共有人更正前後應有部分之價值

差額在一平方公尺公告土地現值以下。 

十四、依第一百零四條規定以籌備人公推之代表人名

義申請登記提出協議書。 

十五、其他由中央地政機關規定得免由當事人親自到

場。 

第四十二條  申請人為法人者，應提出法人登記證明文件及其代表

人之資格證明。其為義務人時，應另提出法人登記機關核

發之法人及代表人印鑑證明或其他足資證明之文件，及於

登記申請書適當欄記明確依有關法令規定完成處分程

序，並蓋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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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項應提出之文件，於申請人為公司法人者，為

法人登記機關核發之設立、變更登記表或其抄錄本、

影本。 

義務人為財團法人，應提出其主管機關核准或同意

備查之證明文件。 

第九十四條  區分所有建物之共有部分，除法令另有規定外，應隨

同各相關專有部分及其基地權利為移轉、設定或限制登

記。 

第九十五條  部分共有人就共有土地全部為處分、變更及設定地上

權、農育權、不動產役權或典權申請登記時，登記申請書

及契約書內，應列明全體共有人，及於登記申請書備註欄

記明依土地法第三十四條之一第一項至第三項規定辦

理。並提出他共有人應得對價或補償已受領或已提存之證

明文件。但其無對價或補償者，免予提出。 

依前項申請登記時，契約書及登記申請書上無須他共

有人簽名或蓋章。 

第一百三十五條  （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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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登記規則部分條文修正總說明 

土地登記規則（以下簡稱本規則）自三十五年十月二日發布施行

後，期間為配合土地法、民法、金融資產證券化條例等相關法律制定、

修正，已陸續修正十四次，最後一次修正為九十九年六月二十八日。

茲因土地法部分條文於一百年六月十五日修正公布，為配合該法規定

辦理相關登記作業及因應實務作業需求，爰修正本規則部分條文共計

八條，其修正要點如下： 

一、配合地籍清理條例及祭祀公業條例規定，增訂得單獨申請登記之

規定。（修正條文第二十七條） 

二、配合地籍清理條例、行政執行法及其他法規有囑託登記之必要，

修正得囑託登記之規定。（修正條文第二十九條） 

三、為利大陸地區人民申辦登記，增列其得以主管機關核發之長期居

留證為身分證明文件之規定。（修正條文第四十條） 

四、配合外交部及駐外館處文件證明條例規定，修正有關授權外交部

駐外館處辦理文書驗證之規定。（修正條文第四十一條） 

五、配合公司登記規費收費準則規定，增列法人登記機關核發之設

立、變更登記表影本亦得為公司法人證明文件。（修正條文第四

十二條） 

六、為免誤解區分所有建物共有部分不得辦理標示分割，及配合專有

部分與其所屬共有部分及其基地之權利不可分離關係，修正

區分所有建物權利變更登記之規定。（修正條文第九十四條） 

七、配合土地法第三十四條之一修正，增列共有土地亦得採多數決方

式就共有土地全部申請設定農育權登記之規定。（修正條文第九

十五條） 

八、因地籍清理條例已明定以日據時期會社、組合名義登記之土地申

請更正登記之規定，基於法律優位原則，刪除現行條文第一百三

十五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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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 地 登 記 規 則 部 分 條 文 修 正 條 文 對 照 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修  正  說  明 

第二十七條  下列登記由權利

人或登記名義人單獨申請

之： 

一、土地總登記。 

二、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

記。 

三、因繼承取得土地權利之

登記。 

四、因法院、行政執行處或

公正第三人拍定、法院

判決確定之登記。 

五、標示變更登記。 

六、更名或住址變更登記。 

七、消滅登記。 

八、預告登記或塗銷登記。 

九、法定地上權登記。 

十、依土地法第十二條第二

項規定回復所有權之登

記。 

十一、依土地法第十七條第

二項、第三項、第二

十條第三項、第七十

三條之一、地籍清理

條例第十一條、第三

十七條或祭祀公業條

例第五十一條規定標

售或讓售取得土地之

登記。 

十二、依土地法第六十九條

規定更正之登記。 

十三、依土地法第一百三十

三條規定取得耕作權

或所有權之登記。 

十四、依民法第五百十三條

第二十七條  下列登記由權利

人或登記名義人單獨申請

之： 

一、土地總登記。 

二、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

記。 

三、因繼承取得土地權利之

登記。 

四、因法院、行政執行處或

公正第三人拍定、法院

判決確定之登記。 

五、標示變更登記。 

六、更名或住址變更登記。 

七、消滅登記。 

八、預告登記或塗銷登記。 

九、法定地上權登記。 

十、依土地法第十二條第二

項規定回復所有權之登

記。 

十一、依土地法第十七條第

二項、第三項、第二

十條第三項或第七十

三條之一標售取得土

地之登記。 

十二、依土地法第六十九條

規定更正之登記。 

十三、依土地法第一百三十

三條規定取得耕作權

或所有權之登記。 

十四、依民法第五百十三條

第三項規定抵押權之

登記。 

十五、依民法第七百六十九

條、第七百七十條或

依地籍清理條例第十一條、第

三十七條或祭祀公業條例第五

十一條規定代為標售或讓售之

土地，其得標人或申購人於繳

清價款後，實務上將由直轄市

或縣(市)主管機關發給產權移

轉證明書，並由得標人或申購

人檢附該證明書單獨向登記機

關申請權利移轉登記，爰配合

於第十一款增列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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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項規定抵押權之

登記。 

十五、依民法第七百六十九

條、第七百七十條或

第七百七十二條規定

因時效完成之登記。 

十六、依民法第八百二十四

條之一第四項規定抵

押權之登記。 

十七、依民法第八百五十九

條之四規定就自己不

動產設定不動產役權

之登記。 

十八、依民法第八百七十條

之一規定抵押權人拋

棄其抵押權次序之登

記。 

十九、依民法第九百零六條

之一第二項規定抵押

權之登記。 

二十、依民法第九百十三條

第二項、第九百二十

三條第二項或第九百

二十四條但書規定典

權人取得典物所有權

之登記。 

二十一、依民法第一千一百

八十五條規定應屬

國庫之登記。 

二十二、依直轄市縣（市）

不動產糾紛調處委

員會設置及調處辦

法作成調處結果之

登記。 

二十三、法人合併之登記。 

二十四、其他依法律得單獨

第七百七十二條規定

因時效完成之登記。 

十六、依民法第八百二十四

條之一第四項規定抵

押權之登記。 

十七、依民法第八百五十九

條之四規定就自己不

動產設定不動產役權

之登記。 

十八、依民法第八百七十條

之一規定抵押權人拋

棄其抵押權次序之登

記。 

十九、依民法第九百零六條

之一第二項規定抵押

權之登記。 

二十、依民法第九百十三條

第二項、第九百二十

三條第二項或第九百

二十四條但書規定典

權人取得典物所有權

之登記。 

二十一、依民法第一千一百

八十五條規定應屬

國庫之登記。 

二十二、依直轄市縣（市）

不動產糾紛調處委

員會設置及調處辦

法作成調處結果之

登記。 

二十三、法人合併之登記。 

二十四、其他依法律得單獨

申請登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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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登記者。 

第二十九條  政府機關遇有下

列各款情形之一時，得囑託

登記機關登記之： 

一、因土地徵收或撥用之登

記。 

二、照價收買土地之登記。 

三、因土地重測或重劃確定

之登記。 

四、因地目等則調整之登

記。 

五、依土地法第五十二條規

定公有土地之登記。 

六、依土地法第五十七條、

第六十三條第二項、第

七十三條之一第五項或

地籍清理條例第十八條

第二項規定國有土地之

登記。 

七、依強制執行法第十一條

或行政執行法第二十六

條準用強制執行法第十

一條規定之登記。 

八、依破產法第六十六條規

定之登記。 

九、依稅捐稽徵法第二十四

條第一項規定之登記。 

十、依國民住宅條例施行細

則第二十三條第三項

規定法定抵押權之設

定及塗銷登記。 

十一、依第一百四十七條但

書規定之塗銷登記。 

十二、依第一百五十一條規

定之公有土地管理機

關變更登記。 

第二十九條  政府機關遇有下

列各款情形之一時，得囑託

登記機關登記之： 

一、因土地徵收或撥用之登

記。 

二、照價收買土地之登記。 

三、因土地重測或重劃確定

之登記。 

四、因地目等則調整之登

記。 

五、依土地法第五十二條規

定公有土地之登記。 

六、依土地法第五十七條、

第六十三條第二項或第

七十三條之一第五項規

定國有土地之登記。 

七、依強制執行法第十一條

規定之登記。 

八、依破產法第六十六條規

定之登記。 

九、依稅捐稽徵法第二十四

條第一項規定之登記。 

十、依國民住宅條例施行細

則第二十三條第三項規

定法定抵押權之設定及

塗銷登記。 

十一、依第一百四十七條但

書規定之塗銷登記。 

十二、依第一百五十一條規

定之公有土地管理機

關變更登記。 

十三、其他依法律得囑託登

記機關登記者。 

一、依地籍清理條例第十七條

第二項但書規定，以日據

時期會社或組合名義登記

之土地，其股東或組合員

為日本人者，以中華民國

為原權利人；第十八條第

二項規定有第十七條第二

項但書情形者，應依該日

本人之股權或出資比例部

分登記為國有土地。實務

上該國有土地將由財政部

國有財產局以囑託登記方

式為之，爰配合於第六款

增列規定。 

二、依行政執行法第二十六條

規定，關於公法上金錢給

付義務之執行，除該法另

有規定外，準用強制執行

法之規定，爰配合於第七

款增列規定。 

三、考量囑託辦理登記多為程

序上的規定，屬執行法律

有關之細節性、技術性事

項，又實務執行上，已有

行政機關因礙於修法緩不

濟急而以法規命令規定得

囑託登記者，如「地籍清

理未能釐清權屬土地代為

標售辦法」、「祭祀公業未

能釐清權屬土地代為標售

辦法」、「公有山坡地放領

辦法」及「都市更新權利

變換實施辦法」等是，鑑

於行政機關依法律授權訂

定法規命令，須經一定法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Content.aspx?PCODE=D0020066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Content.aspx?PCODE=D0020066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Content.aspx?PCODE=D00200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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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其他依法規得囑託登

記機關登記者。 

制作業程序，應已審慎考

量，故為免逐一臚列得囑

託登記規定而有遺漏情

事，爰修正第十三款規定

為「其他依法規得囑託登

記機關登記者。」另此指

「法規」係指法律或依法

律具體授權、概括授權之

法規命令，併予說明。 

第四十條  申請登記時，登記

義務人應親自到場，提出國

民身分證正本，當場於申請

書或登記原因證明文件內簽

名，並由登記機關指定人員

核符後同時簽證。 

前項登記義務人未領有

國民身分證者，應提出下列

身分證明文件： 

一、外國人應提出護照或中

華民國居留證。 

二、旅外僑民應提出經僑務

委員會核發之華僑身分

證明書及其他附具照片

之身分證明文件。 

三、大陸地區人民應提出經

行政院設立或指定之機

構或委託之民間團體驗

證之身分證明文件或臺

灣地區長期居留證。 

四、香港、澳門居民應提出

護照或香港、澳門永久

居留資格證明文件。 

五、歸化或回復中華民國國

籍者，應提出主管機關

核發之歸化或回復國籍

許可證明文件。 

第四十條  申請登記時，登記

義務人應親自到場，提出國

民身分證正本，當場於申請

書或登記原因證明文件內簽

名，並由登記機關指定人員

核符後同時簽證。 

前項登記義務人未領有

國民身分證者，應提出下列

身分證明文件： 

一、外國人應提出護照或中

華民國居留證。 

二、旅外僑民應提出經僑務

委員會核發之華僑身分

證明書及其他附具照片

之身分證明文件。 

三、大陸地區人民應提出經

行政院設立或指定之機

構或委託之民間團體驗

證之身分證明文件。 

四、香港、澳門居民應提出

護照或香港、澳門永久

居留資格證明文件。 

五、歸化或回復中華民國國

籍者，應提出主管機關

核發之歸化或回復國籍

許可證明文件。 

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

係條例第六十六條及第六十七

條規定，大陸地區人民為臺灣

地區人民配偶，其向被繼承人

住所地之法院為繼承之表示，

並經許可長期居留者，得繼承

非臺灣地區繼承人賴以居住之

不動產，且不受不得逾新臺幣

二百萬元規定之限制。另主管

機關核發之長期居留證，其上

有相片、國籍、統一證號、個

人基本資料等，具有公信力，

故為利大陸地區人民申辦土地

登記，主管機關核發之長期居

留證亦得為其身分證明文件，

爰修正第二項第三款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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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一條  申請登記時，有

下列情形之一者，當事人得

免親自到場： 

一、依第二十七條第四款規

定，得由權利人單獨申

請登記。 

二、登記原因證明文件及同

意書經依法公證、認

證。 

三、與有前款情形之案件同

時連件申請辦理，而登

記義務人同一，且其所

蓋之印章相同。 

四、登記原因證明文件經依

法由地政士簽證。 

五、登記義務人為無行為能

力人或限制行為能力

人，其法定代理人已依

第三十九條規定辦理並

親自到場。 

六、登記義務人依土地登記

印鑑設置及使用作業要

點於土地所在地之登記

機關設置土地登記印

鑑。 

七、外國人或旅外僑民授權

第三人辦理土地登記，

該授權書經我駐外館處

驗證。 

八、大陸地區人民或香港、

澳門居民授權第三人辦

理土地登記，該授權書

經行政院設立或指定之

機構或委託之民間團體

驗證。 

九、祭祀公業土地授權管理

第四十一條  申請登記時，有

下列情形之一者，當事人得

免親自到場： 

一、依第二十七條第四款規

定，得由權利人單獨申

請登記者。 

二、登記原因證明文件及同

意書經依法公證、認證

者。 

三、與有前款情形之案件同

時連件申請辦理，而登

記義務人同一，且其所

蓋之印章相同者。 

四、登記原因證明文件經依

法由地政士簽證者。 

五、登記義務人為無行為能

力人或限制行為能力

人，其法定代理人已依

第三十九條規定辦理並

親自到場者。 

六、登記義務人依土地登記

印鑑設置及使用作業要

點於土地所在地之登記

機關設置土地登記印鑑

者。 

七、外國人或旅外僑民授權

第三人辦理土地登記，

該授權書經我駐外領務

人員認證或驗證者。 

八、大陸地區人民或香港、

澳門居民授權第三人辦

理土地登記，該授權書

經行政院設立或指定之

機構或委託之民間團體

驗證者。 

九、祭祀公業土地授權管理

一、配合外交部九十九年十二

月十四日部授領三字第○

九九七○○○四○一號

函，因「外交部及駐外館

處文件證明條例」業於九

十九年六月十五日總統華

總一義字第０九九００一

五０五八一號令制定公

布，為使法令用語一致，

請各機關修正所管法規授

權外交部駐外館處辦理文

書驗證之法規，將「認

證」、「證明」及「簽證」

等用詞修正為「驗證」，爰

修正第七款部分文字。 

二、依法制作業體例，各款刪

除「者」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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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處分，該契約書依法

經公證或認證。 

十、檢附登記原因發生日期

前一年以後核發之當事

人印鑑證明。 

十一、土地合併時，各所有

權人合併前後應有部

分之價值差額在一平

方公尺公告土地現值

以下。 

十二、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

記協議書與申請書權

利人所蓋印章相符。 

十三、依第四十三條第三項

規定辦理更正登記所

提出之協議書，各共

有人更正前後應有部

分之價值差額在一平

方公尺公告土地現值

以下。 

十四、依第一百零四條規定

以籌備人公推之代表

人名義申請登記提出

協議書。 

十五、其他由中央地政機關

規定得免由當事人親

自到場。 

人處分，該契約書依法

經公證或認證者。 

十、檢附登記原因發生日期

前一年以後核發之當事

人印鑑證明者。 

十一、土地合併時，各所有

權人合併前後應有部

分之價值差額在一平

方公尺公告土地現值

以下者。 

十二、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

記協議書與申請書權

利人所蓋印章相符

者。 

十三、依第四十三條第三項

規定辦理更正登記所

提出之協議書，各共

有人更正前後應有部

分之價值差額在一平

方公尺公告土地現值

以下者。 

十四、依第一百零四條規定

以籌備人公推之代表

人名義申請登記提出

協議書者。 

十五、其他由中央地政機關

規定得免由當事人親

自到場者。 

第四十二條  申請人為法人

者，應提出法人登記證明文

件及其代表人之資格證明。

其為義務人時，應另提出法

人登記機關核發之法人及代

表人印鑑證明或其他足資證

明之文件，及於登記申請書

適當欄記明確依有關法令規

第四十二條  申請人為法人

者，應提出法人登記證明文

件及其代表人之資格證明。

其為義務人時，應另提出法

人登記機關核發之法人及代

表人印鑑證明或其他足資證

明之文件，及於登記申請書

適當欄記明確依有關法令規

經濟部九十九年十月二十一日

修正發布公司登記規費收費準

則第十一條規定，該部配合前

揭修正，自一百年三月份起，

提供民眾登記文件影本時所加

蓋之印章字樣，已配合由「抄

錄專用章」變更為「影印專用

章」，但仍保留抄錄公司登記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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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完成處分程序，並蓋章。 

前項應提出之文件，於

申請人為公司法人者，為法

人登記機關核發之設立、變

更登記表或其抄錄本、影

本。 

義務人為財團法人，應

提出其主管機關核准或同意

備查之證明文件。 

定完成處分程序，並蓋章。 

前項應提出之文件，於

申請人為公司法人者，為法

人登記機關核發之設立、變

更登記表或其抄錄本。 

義務人為財團法人，應

提出其主管機關核准或同意

備查之證明文件。 

申請之規定，爰第二項增列法

人登記機關核發之設立、變更

登記表影本亦得為公司法人證

明文件。 

第九十四條  區分所有建物之

共有部分，除法令另有規定

外，應隨同各相關專有部分

及其基地權利為移轉、設定

或限制登記。 

第九十四條  區分所有建物之

共有部分不得分割；除法令

另有規定外，應隨同各相關

專有部分移轉、設定或為限

制登記。 

現行條文有關共有部分不得分

割，係指共有部分不得與其所

屬建築物之專有部分及其基地

之權利分離而單獨為共有物分

割而言，為免誤解共有部分不

得辦理標示分割，且民法第七

百九十九條第五項已明定，專

有部分與其所屬共有部分及

其基地之權利不得分離，爰

配合修正部分文字。 

第九十五條  部分共有人就共

有土地全部為處分、變更及

設定地上權、農育權、不動

產役權或典權申請登記時，

登記申請書及契約書內，應

列明全體共有人，及於登記

申請書備註欄記明依土地法

第三十四條之一第一項至第

三項規定辦理。並提出他共

有人應得對價或補償已受領

或已提存之證明文件。但其

無對價或補償者，免予提

出。 

依前項申請登記時，契

約書及登記申請書上無須他

共有人簽名或蓋章。 

第九十五條  部分共有人就共

有土地全部為處分、變更及

設定地上權、不動產役權或

典權申請登記時，登記申請

書及契約書內，應列明全體

共有人，及於登記申請書備

註欄記明依土地法第三十四

條之一第一項至第三項規定

辦理。並提出他共有人應得

對價或補償已受領或已提存

之證明文件。但其無對價或

補償者，免予提出。 

依前項申請登記時，契

約書及登記申請書上無須他

共有人簽名或蓋章。 

配合總統一百年六月十五日華

總一義字第一００００一二二

九八一號令修正公布土地法第

三十四條之一，明定共有土地

亦得採多數決方式就共有土地

全部申請設定農育權，爰於第

一項增列「農育權」，俾資適

用。 

第一百三十五條 （刪除） 第一百三十五條  土地登記簿 一、本條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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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日據時期會社或組合名義

登記之土地，得由原權利人

或其繼承人檢附有關股權或

出資比例之證明文件，向該

管登記機關依下列方式申請

更正登記： 

一、原權利人之股權或出資

比例已確知者，按各該

原權利人之股權或出資

比例登記為分別共有。 

二、原權利人之股權或出資

比例全部或部分不明

者，原權利人或其繼承

人應就不明部分之土地

權利協議其應有部分，

協議不成者，其應有部

分登記為均等。 

前項申請登記應加具切

結書，切結權利人如有遺漏

或錯誤，由申請人負損害賠

償及有關法律責任。 

第一項所稱原權利人，

係指中華民國三十四年十月

二十四日為該會社之股東或

組合員者。但該會社之股東

或組合員為日本人者，以中

華民國為原權利人，按該日

本人之股權或出資比例登記

為國有。 

登記機關受理第一項之

更正登記，經審查無誤後，

應通知財政部國有財產局並

公告九十日，期滿無人提出

異議者，依土地法第六十九

條規定辦理更正登記；如有

異議者，依土地法第五十九

二、按本條於九十年九月增訂

之目的，係為於地籍清理

條例完成立法實施前，得

以適用賡續清理台灣光復

後，土地登記簿仍以日據

時期之會社或組合名義登

記之地籍資料。因地籍清

理條例已於九十六年三月

公布，並於九十七年七月

施行，該條例第十七條及

第十八條已就類此土地明

定更正登記之要件及處理

之方式，基於法律優位原

則，相關更正登記事項自

應回歸該條例規定處理，

爰刪除本條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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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第二項規定處理。 

 


